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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應用文書――齋會文本之整理和研究

王三慶

　敦煌文獻一般常見的應用文書凡有三種：類書、書儀、齋會願文等文本是也。三
種文本之使用場合及使用對象各自不同，功能性也有區別，然而提供作為臨場撰寫文
章的套用樣式，或者平常教育學子時提供連類記憶的材料，以及便於尋檢則一。換
句話說，它們都是根據可能發生的情況，事先預擬各種不同場合所該使用的文辭及
書篇，然後加以分類編寫，以備學童覽記誦習和撰文者所查考套用。因此，只要撰
寫者翻檢成書，或者根據平常記誦的文辭及書篇，了解使用的對象和時空環境，以
及所需要的氛圍和事項，便可在很短的時間內撰寫完成一篇中規中矩，而又具有情
采的文章，用以表述自己或代替他人說明他們內心的的情感，達到人與人、人與神
佛、人與鬼魂之間的意願溝通及媒介。再者，也使法會的儀式能夠順利進行，而參
與者同時也能獲得一定的施 報酬。
　這些應用文書的出現約在六朝時候，主要原因還是與紙張的大量生產息息相關。

六朝以前，書寫材料除了昂貴的絹帛外，也有石頭、甲骨、玉版、獸皮、樹葉一類的
東西，然而一般還是以簡牘為主。由於這些材料需要經過艱難的平整工序和特殊的
處理，才可以進行書寫；若要永久留存，更需要經過雕刻的階段，否則一下子就會磨
滅不見。再者，這些書寫材料也因太過笨重而不便於攜帶，難以作為大篇幅與大量應
用文書的產生條件。至於絹帛或獸皮雖然便於書寫或攜帶，卻因受到產量的限制，價
格昂貴，難以 及。所以，上述這些書寫材料難以醞量出編輯大量內容的文本條件，
以及又能具備多份抄寫和方便以攜帶為目的應用文書所該產生的適合環境，何況當
日的文學風氣和時空條件也還不需要必須使用這類的作品。也因如此，檢視這些應
用文書的出現幾乎都在建安之後，如類書始於奉魏文帝敕命而編輯的《皇覽》，書儀
則肇自西晉索靖之《月儀帖》，至於齋願文本的出現則在佛教在地化的過程中，法會
已經盛行的隋唐之際。根據文獻記錄，有所謂「故乃遠代高德，先以刊制齊儀」�，這
位刊制齋儀者應該是東晉的道安法師，而造齋文者則出於之後不久的四川僧人嗣安
法師，《曆代法寶記》曾說：

自教法東流三百年，前盡無事相法則，後因晉石勒時，佛圖澄弟子道安
�《齋琬文一卷、并序》。



法師在襄陽，秦苻堅遙聞道安名，遂遣使伐襄陽，取道安法師，秦帝重
遇之。……智辯聰俊，講造說章門，作僧尼軌範，佛法憲章，受戒法則，
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坐，二曰常持六時禮懺，三曰每月布薩悔過、事
相、威儀、法事、咒願、讚嘆等，出此道安法師。近代蜀僧嗣安法師造
《齋文》四卷，現今流行�。

　　這段話恰好說明了佛教傳入中國之初，仍據印度原有的齋儀法式，到了道安時
才創制了一套行香定坐、六時禮懺和每月布薩等屬於中國僧尼準則的新式佛教齋儀，
其所代表的意義正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大步。但是道安法師所設立的條例及事相、威
儀、法事、咒願、讚嘆等各類儀式絕非憑空想像，他還是需要立足於一己的生活背景
和經驗，從接觸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取象訂製。至於印度的佛教儀式除了佛經上所記
載的部分和他所曾接觸過的來華僧人的行為表現外，絕對不是一位足跡未曾履踏印
度的中國僧人所能加以想像，縱使他盡力遵循舊規，恐怕也是沒有養分的無根文化，
難以成長壯碩。只是他所創立的這些儀式若持與後來盛行的法會比較，又有諸多的
不同，也沒有齋文的創制線索可尋，直到後來的四川僧人嗣安法師才首見《齋文》四
卷的創制。也因如此，若要談到中國禮佛法會的起源和儀節，還是必須從儒家的禮
制祭典與道教的齋儀中汲取營養，而有關國家的郊祀祭典與民間的祖廟祭儀時所用
的祝頌章表及封禪文字，一定給予製作這類齋文時不少的參考與啟示。
　由於中國原有的巫術傳統與自然信仰中有關的祭祀儀式被儒家所吸收運用和轉

化，建立了三禮中規範的禮儀祭典和意涵，再經漢初叔孫通及後來儒家的改造，成
為官方遵循的常用制度，漢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議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終於
使儒家的禮樂制度成為官方的郊祀祭典，以及民間祭儀中奉行的一套標準。道教既
然源起於民間，其所設立的齋儀和章表疏文還是從官方及民間原有的祭典儀式中加
以取法改造，制訂成教內祭典中的齋科儀式。因此，若是追究源頭，仍然與儒家設
立的祭典同源，而郊祭天地及封禪、祭祖之類的頌贊祝禱文字自然成為後來道教中
的祭典章疏。尤其靈寶一派更廣制齋儀，道士陸修靜則是其中最足稱道的重要人物，
《續高僧傳》卷二十三即云：

釋曇顯，不知何人。元魏季序，遊止 中，栖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
法會，必涉其塵，皆通諮了義隱文，自餘長唱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

�《曆代法寶記》，《大正藏》第 ��冊，第 ���頁下。按此書卷有山人孫寰述「大曆（���～���）保
唐寺和上傳頓悟大乘禪門門人寫真讚文（并序）」（第 ���頁下第 ��行以下），則約略可以考知寫作時
代。又宋太平興國年間，贊寧撰《大宋僧史略》卷中（《大正藏》第 ��冊	 第 ���頁	 上第 ��行～中
第 
行）亦曾經提到：「晉道安法師傷戒律之未全，痛威儀之多缺，故彌縫其闕，埭堰其流，立三例
以命章，使一時而生信。一、行香定座上講，二、六時禮懺，三、布薩等法。過踰此法者，則別立遮
防。」不及齋文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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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解至密理，顯便輒已在聽，時以此奇之。而覩其儀服猥濫，名相非潔，
頻復輕削，故初並不顧錄。惟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也，私惠其財賄，以
資飲噉之調。或因昏醉，臥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及文宣受禪，
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
靜，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縻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武啟運，天
監三（���）年，下勅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
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

這件事在《佛法金湯編》北齊文宣帝條也說：「六年初（���），梁武下 捨道，道士
陸修靜不勝其憤，遂奔魏。及文宣受東魏禪，尤崇佛教靜忌之請。」�以上兩段文字，
在時序上稍有違逆，因為北齊文宣帝年號天保（���～���），其時代要比南朝梁武帝
（���～���）天監三年（���）至少晚了一甲子以上，如果依據時間先後，應該如後
段所說，先有梁武帝的下勅捨道，手制疏文，才使道士陸修靜帶著一批門人憤而去
國離境，進入北齊。到了天保年間，他才利用傳統的祭典，妄加穿鑿，廣制繁複而又
縻費財力的齋儀，目的無它，希望得到帝王的遵奉而已。這種類似的說法也見證於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裡，其文云：

皇上未喻可否須陳，乞撿論文，自分涇渭。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二云：
『撿諸古史，逖聽先儒，不聞靈寶之名，未記天尊之說。』又稱：『妄 加穿
鑿，廣製齋儀，靡覿出要之方，但肆貪求之術；道士之號無由而來，河上
之言 無蹤跡者。』但道言靈寶之妙，祕在玄臺；老辯天尊之神，大羅端
拱。三元十真之製，斯即出要之方；六齋七品之儀，豈是貪求之術。道
士之名尚矣，河上之說久焉，胡乃斥朝庭之宗崇，非家國之虔敬，徒
五聽，未越三章，天網縱 ，疎而詎漏。」�

可見齋儀的推廣與道教靈寶一派的關係十分密切，道教中所謂的三元十真、六齋七
品這些齋會名目，筆者已另有專文�，不再贅言。至於佛教從東漢光和三年（�	�）在
洛陽佛塔寺中，飯諸沙門，懸繒燒香，散花燃燈的禮佛法會�，歷經六朝，盛行菩薩
戒，齋食菜果�，不但蛻變為中國特有的齋會形式，也轉向以祈福追善、消災解厄為

�《續高僧傳》卷 ��（《大正藏》第 ��冊� 第 ���頁� 上第 ��行～中第 �行）。
�《佛法金湯編》卷 �（《卍續藏經》第 �	
冊� 第 

�頁� 上第 �行～第 
行）。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大正藏》第 ��冊� 第 ���頁� 上第 ��行～第 ��行）。
�參見王三慶著，〈談齋論文――敦煌寫卷齋願文研究〉，���
���《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第 ���～���頁。
�《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標點本）卷 

，〈西域傳第七十八〉車師云：「漢自楚英

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 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
宗，道書之流也。」參見點校本第 ����～����頁。

�如：《陳書》（臺北、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標點本），卷 ��，〈姚察列傳第二十一〉第 ���頁。《南






目的的方向發展；完全與初始「聞聽說法，守持八戒，慎防身心懈怠，並以供養」�的
個人自修方式不同。也因如此，在佛道兩相競爭之下，到了有唐一代，才出現蜀僧
嗣安法師所造的《齋文》，並且出現入唐的日本國僧人不斷攜回這類文獻的記錄，如
《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卷 �：「日本國求法僧最澄（�������）等勘定合疏記等壹佰
貳部貳佰肆拾卷之中（別絹圖壹卷、但疏紙陸行捌佰玖拾漆紙）」即有：「日本國求法
《齋文》一卷（七首）（一十紙）」��；又其在《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卷一中除了紀
錄不少中國傳統的四部載籍外，也有齋文一類的作品，如：

湖州皎然和上《齋文》一卷、《雜文五首》一卷、《韋之晉傳》一卷、《傅
大士還詩十二首》一卷、《華嚴法界觀》一卷、《齋文式》一卷��

同樣在承和十四（���）年圓仁所申上的《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中也談到他在大唐開
成三年（���）八月，初到揚州大都府時，巡歷諸寺，尋訪抄寫經典的書目中也有：

《集新舊齋文》五卷（上都雲花寺詠字太）、《觀法師奉答皇太子所問諸
經與義并牋》一卷、《歎道俗德文》三卷��

這類從一卷到三卷、五卷等不同卷數的齋文文本，絕非如「《冥道無遮齋文》一卷（珍
錄外）」��或「題《水陸齋文》後」��等單一法會中使用的齋文，而是含括各種不同
場合可以應用的齋文篇章。所可惜者，這類應用文獻未見流傳，唯有一些文士參與
法會時所撰寫的文章，因具情采而被散編於個人文集或彙整於梅鼎祚輯錄的《釋文
紀》、嚴可均等編集的《全唐文》及續書中。至於一般法會使用的文本往往隨著儀式
的進行，在祝禱聲中焚化，致祭於神佛後消逝了。直到敦煌文獻問世後，才發現當
日大量存在的事實，並使用於各階層間，以致於上至於帝王將相，下及一般庶民百
姓；自教團內擴展到一般世俗社會，從生到死，由住而行，各種有關的生命禮儀及
世俗行為的規範，以及禳災祈福、祝頌發願，舉凡人力難以做到的種種希望，無一
不表現在這些文本裡。同時，也證明宗教界為了因應信仰圈內庶民百姓的大量需要，
曾經把這些齋文文獻廣泛的應用於各道場上，作為向佛及菩薩禱告，發抒民間社會
各階層的苦悶和理想的寄託，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然而歷來整理齋文最具顯著業績者莫過於黃徵、吳偉校注的《敦煌願文集》��一

書，其他盡是個別的研究文章或文本的整理。依據黃徵對於該類文章所整理的結果，
史》，卷 ��，〈姚察父僧垣列傳第五十九〉第 ����頁。《陳書》，卷 ��，〈徐陵�弟孝克列傳第二十〉第
���頁。（以上並見臺北、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標點本）

�《十頌律》卷 ��，〈布薩法第二〉，《大正藏》第 ��冊，第 �	
頁上。
��《大正藏》第 		冊� 第 ��	�頁� 下第 ��行。
��《大正藏》第 	�冊� 第 ��	�頁� 上第 ��行～中第 �行。
��《大正藏》第 	�冊� 第 ��
�頁� 下第 ��行～第 ��行
��參見《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卷 �（《大正藏》第 	�冊� 第 ����頁� 上第 
行）。
��參見《笑隱大訢禪師語錄》卷 �（《卍續藏經》第 ���冊� 第 ��	頁� 上第 �行）。
��黃徵、吳偉校注：《敦煌願文集》，岳麓書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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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譽參半，這並非針對運用整理的文本不足或校對文字的錯誤的批評，而是他把這
類文本統稱「願文」，這一名詞雖然敦煌文獻或日本文學歷史上也曾用過，總是無法
清楚的顯示該類文章正式使用的場合或所含括的內容及性質；再者，整理時把一般
的咒願文字和寫經題記幾乎囊括在內，也有混淆不妥之處。也因如此，筆者依據其
名義和範疇稱之為「齋願文」，並擬訂從敦煌文獻整理的幾個步驟：即先從敦煌文獻
中挑出具有「齋」字作為書名指稱的卷號，如 ������《諸雜齋文一本》、���	
�《諸
雜齋文一卷》、������《諸雜齋表歎文壹卷》，或如������稱之為《雜齋文一卷》及
������題作《齋文一卷》等具有各式門類的齋文，以及單類書題的北 ��
�《社齋
文一本》及內容十分繁複的���	��《齋琬文一卷》等文獻，作為齋文文獻整理的第
一步。其次，對於不具書名，內容卻是以「齋」字作為門類的部目或篇名者，也列入
齋文文本的範疇，如 ��
��
�、�����、�����	、������、���
�	等，作為後續的整
理文獻。再者，寫卷中雖然沒有「齋」字的連屬書名或篇名，然而與已知的齋文文本
有相同門類的題名或篇名者，如�����
�、������、北大��
	�《諸文要集》等，也
把它視作齋文文本的整理範疇。此外，殘卷中題目與已知「齋會」所用的書篇名字
相同者，如�����
、������、����	�、������等寫卷，亦歸屬於齋文文本中；或者
雖無書篇名可以互相印證，然而內文結構與上屬的個別篇章在內容或形式上凡相同
者，如����
、�����、������等亦屬於齋文文本一類。至於純佛齋所用的〈八關
齋〉或〈啟請文〉等，如北 �
��、北 �
��、北 �
��，�������等文獻，則獨自歸於
一類。根據這樣的標準加以收集及整理繫聯的結果，所得齋文作品總共有三百多種，
如今只是整理出比較完整的五種文本提供大家參考，不但可以輯佚補苴全唐、五代、
宋初不少的篇章，對於這一階段的齋會活動和社會現象也會具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在這三百多種的齋文中，也有幾種具有書名及類別比較複雜的重要寫卷，如《齋

琬文一卷》即有���	��、���
���、���
���、������、�����、���		��、���		
�、
�����
、������、新 �

�、�������、�����、昆 �、�����等寫卷可以進行整理，
校勘成書。根據該書內容，共可以分成十類，每類之下又分詳細的小目，是了解現有
齋文歷史中最重要的文本，更是最具文采和內容最豐富的齋文集子。又如《諸文要
集一卷》雖僅存北大��
	�號，但其類別與內容、文字多與《齋琬文一卷》雷同或類
似，應該是《齋琬文一卷》的改編本或節抄本，對於《齋琬文一卷》具有補苴闕文的
功能。至於《雜齋文一本》則可以根據����
	�������、��
��
、����	�、�����、
������、������、��	��、���	��、������、������、����
、������、������等寫
卷整理成書。其內容可以分成七大類，每類下也都各有細目，只是不如《齋琬文一
卷》的繁複而已。唯有���
�	號是光道大師賜紫仁貴所撰述的《諸雜齋文》，僅存卷
下，卻為實際發生的法會文本，也是目前唯一保存比較完整的個人文集，其中載錄
不少晚唐時事及重要人物的真實活動，填補了這段時間史料的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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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文本中以《齋琬文一卷》和《雜齋文一本》而言，在經過整理後，雖然還有
部分殘缺，但是已得十分之七八。從內容來看，完全依據法會的性質進行分類，名
目縱使不同，然而在各大類下的細目中還是可以找出相互對應的部份。因此把兩個
不同的系統加以比較，不但可以看出兩書之間的差異，更可以了解唐代從上到下各
階層對於佛教的信仰及參與法會的具體情況，因此列表如下：

　《齋琬文一卷》 　《雜齋文一本》
一、贊佛德：王宮誕質、踰城出家、妙法
輪、示 寂滅
二、慶皇猷：鼎祚遐隆、嘉祥薦祉、四夷
奉命、五穀豐登

諸色篇第七：〔��〕國忌睿宗大聖皇帝忌六
月二十日（屬於帝王階級，然與「慶皇猷」性
質上不同）

三、序臨官：刺史、長史、司馬、六曹、縣
令、縣丞、主簿、縣尉、折衝、果毅、兵
曹。
四、隅受職：文武。
五、酬慶願：僧尼、道士、女官。
六、報行道：被使、東、西、南、北、征
行、東、西、南、北。

諸雜篇第六：〔��〕征去、〔��〕征還、〔��〕
釋禁

七、悼亡靈：僧尼、法師、律師、禪師、俗
人考妣、男、婦女。

亡文第五：〔��、亡僧〕、〔��〕尼德、〔��〕
亡父母文、〔��〕亡妣德、〔��〕亡男、〔�	〕
亡女、〔�
、臨壙〕、〔��〕僧尼三周、〔��〕
亡考妣三周、〔��〕孩子歎、〔��〕女孩子、
〔��〕賢者

八、述功德：造繡像、織成、鐫石、彩畫、
雕檀、金銅、造幡、造經、造 、造陳品、
造浮圖、造炊輪、開講、散講、盂盆、造
溫室。

慶楊（揚）文第一：〔��〕佛堂、〔��〕歎
像、〔��〕慶經、〔��〕幡；　讚功德文第
二：〔��〕開經、〔��〕散經、〔��〕願文、
〔��〕四門轉經文、〔��〕社邑文

九、賽祈讚：祈雨、賽雨、賽雪、滿月、生
日、散學、閃字、藏鉤、散講、三長、平
安、邑載、娩難、患差、受戒、賽戒、入
宅。

患文第四：〔��、患文〕、〔��〕難月文；〔禳
災文第三〕：〔��安傘文〕、〔��二月八日文〕

十、祐諸德：放生、贖生、馬死、牛死、駝
死、驢死、羊死、犬死、豬死。

諸雜篇第六：〔��〕入宅、〔��〕僮僕德、〔��〕
婢德、〔��〕馬、〔��〕牛、〔�	〕犬、〔�
〕
疫病

從這幅圖表的比較中，可以看出《齋琬文一卷》的內容要比《雜齋文一本》來得豐
富，所運用的層面也更為廣泛。如《齋琬文一卷》〈贊佛德〉一類所列都是屬於宗教
節日的範疇，勿論寺廟僧尼或是民間凡庶，這些日子都要舉行盛大的慶祝法會，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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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齋文一本》卻沒有編寫這類節日使用的齋文，似乎透露出前者包含了佛教寺廟中
的齋會，而後者則比較側重於民間活動的齋會為主，因此才以《雜齋文一本》作為書
名，也約略的透露兩書之間的編輯旨趣和意涵上有所不同。再者，佛教三世之說對
於庶民百姓行為的影響也在這些齋願文本的分類中顯現，因為深信果報觀念的影響，
認為多種福田對於來生必有福報。所以舉凡參與了宗教活動，捐輸寺廟財物，以助
於經幢法器的諸多建置，對宗教之推廣或發揚，一概被視作具有無上的功德。於是
每當寺廟落成，以及法器建置的時刻，往往都要舉辦齋會，一在倡揚佛教，也是捐納
布施的最好時刻，既是力拼人氣，也是力拼財力的高潮，惟有在人聲沸揚之中，宗教
狂熱的氣氛下，才是寺廟及僧尼獲得施捨齋襯的最好場合。
　然而財務的獲得並非宗教的主要目的，解決人生苦難，才是初始創設的主要目

標。生老病死原本就是釋迦牟尼佛遊走四門之時所看到的人間苦痛，為了解脫人間
世的無常難題，佛陀發下了宏願，創立佛教。後來，凡是釋家子弟莫不以此職志，誓
承佛陀的未完之願，既求自度，也要度人，解決人間一切有形無形的諸多苦痛。因
此，當面對世人肉體的病痛或精神上的不安，必須要有能力給予慰藉。至於死後世
界的茫然無助，更是大家所共同關心的課題，何去何從，如何讓廣大的庶民群 能
夠安心立命，從主政者的立場到一般凡庶百姓，除盡一己之力外，也要試圖透過這
些法會的舉辦，讓他們肉體上的病痛得以解脫，同時也能撫慰他們不安的心靈，這
正是〈患文〉、〈賽祈讚〉以及追悼亡靈齋文一類法會盛行的主要原因，而且更能與中
國慎終追遠的祭祖文化逐漸接軌密合，在宣教上更無阻力。
　佛教的主要精義在於打破階級制度，無分別心，舉凡 生，一律平等。原始佛

教從天竺之經中亞，傳到中國之後，隨著時空的變異，不斷的改變教義上的側重，於
是從部派佛教逐漸變為東亞的大乘佛教。它所象徵的意義是從高聳入雲的潔白雪山
下凡來到人間，不但要求自度，還要度化人間大 ，同時也要使所有的萬物生靈都
能脫離人間的苦難，免於六道輪迴，同登西方淨土，這才是佛教僧尼淬勵的無常觀
和一切信 奉行的高尚情操，而〈祐諸德〉及〈諸雜篇〉中所列舉的齋會名目可說即
是其意義的具體實踐。
　至於這些齋文都是舉行法會過程中，主持僧尼所曾用以宣讀的套用文本，論其

篇章結構，根據 ������號《諸雜齋文範本》的分析說明，應該包含了〈歎德〉、〈齋
意〉、〈道場〉、〈莊嚴〉等四個主要部分，亦即說明了齋會中宣讀的齋文，其內容和結
構有如一般的文章段落，必須具有起承轉合的結構形式。換句話說，每篇開始先要
讚嘆齋主之德，然後續說設齋之意，接下來則說明道場的氛圍情況，在末了時還要
對道場莊嚴一番。如以「夫嘆齋分為段」下的列舉說明是：

　　爰夫金烏旦上，逼夕暮而藏輝；玉兔霄明，臨曙光而匿曜。春秋互
立，冬夏遞遷，觀陰陽上（尚）有施謝之期，況人倫豈免去留者，則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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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厶乙公所陳意者何？ 奉為考妣大祥之所設也。惟靈天資沖邈，秀氣英
靈，禮讓謙和，忠孝俱備。〈已上歎德者〉
　　為巨椿比壽，龜鶴齊年，何期皇天罔祐，掩降斯禍。日居月諸，大
祥俄屆。公乃奉為先賢之則，終服三年，素衣霸（罷）於今晨，淡服仍
於旬日，爰於此晨，崇齋奉福。〈齋意〉
　　是日也，嚴清甲第，素幕橫舒；像瞻金容，延僧白足；經開貝業，梵
奏魚山；珍羞具陳，爐香□（芬）馥。〈道場〉
　　如上功德，奉用莊嚴亡靈，願騰神妙境，生上品之蓮臺；寶殿樓前，
聞真淨之正法。〈莊嚴〉

可見齋文是以這四大部分作為主軸，凡寫作齋文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這四大部
分之外，這裡還有一些沒有概括進去的文字，如一些稱作「號頭」與「號尾」，以及
宣頌佛號的部分，由於它們是齋文寫作時常用的套語或格式，因此多被省略而沒有
被提出來。可是在《諸文要集》第一至五篇中都錄有各式文章的「號頭」，如〈歎佛
號頭〉、〈歎號頭〉、〈律師號頭〉、〈禪師號頭〉、〈法師號頭〉等；第六至第十則錄存各
式文章的「號尾」：如〈□□號尾〉、〈患差號尾〉、〈凶齋號尾〉、〈願齋號尾〉、〈三寶都
尾〉等，凡此，在在說明這類段落的頭尾文章在各種齋文編寫時，往往是可以通乘共
載的常用形式，不是冠加在各篇齋文的總冒頭，即是附作篇章的結束語，也是一般主
持法會念誦的僧尼所應詳知的熟套，因此在一紙難求的時代，往往被省略而不錄寫在
這些文本裡頭，但是法會舉行時，念祝齋文或套寫齋文的僧尼仍然需要將這些共曉
的熟語套式，完全在道場的運作中加以表現，否則齋主及信 就會有首尾不全的感
覺。尤其這些東西傳到日本之後，更以問答形式為齋願文結構列舉了十條凡例��云：

願文段可見之樣（結構）
客云：既聞序體願文其樣如何？
予云：此又以前詩序略頌尤宜，凡願文最初一筆詞能可案之，種種體難
定，暫有十番目錄可知之云云。十番目錄之內，初番有四種之次第，每
番傍字尤可案之，依件字甘苦有之故也。

至於其內順序則分：一番、四種次第：世間無常（通用儀也）、孝行儀、佛法贊歎、悲
歎哀傷。二番、聖靈平生之樣。三番、病中之樣。四番、逝去之樣。五番、悲歎事。
六番、日數事。七番、修善佛經事。八番、時節景氣事。九番、昔因緣事。十番、迴
向句事。這十番事在初番之下又加註說明：「以上初番四種次第也，雖有種種體，先
攝之取一種可用之，次自第二番至第十番強不可具之，或用之或不用之，事多者不

��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作文大體》，《漢文學資料集、真福寺善本叢刊第十二卷》（臨川書店，����
年 �月刊）；真如藏本《玉澤不竭抄》卷下（叡山文庫藏）第 �������頁。又見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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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限十番事，事少者略十番，為令知其意，先以十番註之。」末了也說：「已上十番目
錄事蓋如此，雖然，專守此體，即詞無味。古人製作願文，長短不同，隨時依事艷詞
等或加之，或不加之。每番便宜詞并傍字可案之，詞不離上理，又可續下句也。段
段句并便宜詞傍字等，可見或抄、件抄可尋之。」事實上，如果依照這十番目錄所例
舉的文詞，在筆者整理的這些齋願文本中仍然可以分別找到對應，只是文章既經按
頭製帽，太過制式化就索然無味，因此才被以精英為紀錄的文學歷史所淘汰，而在
《全唐文》或個人文集，以及後代諸多可見的文人作品盡是隨時依事的美文艷詞。如
果了解到這一點，則《齋琬文》一書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同時也可證明這類齋文
文本不但流行於中土寺廟，有的更遠颺於日本國中，形成一種定規儀式和寫作的特
定格式。甚至在仿《唐文粹》所編輯的《本朝文粹》第十三、十四卷及其續書，也都
設有愿文一類的齋會文類，而空海（�������）之《遍照發揮性靈集》第六至八卷與
菅原道真（�������）之《菅原文草》第十一、十二卷更保留了不少這類的愿文作品，
尤其大江匡衡（��	�
�
	）有《江都督納言愿文集》一書，證明他是法會愿文的一大
作手。至於韓國方面的文獻，我們也可以在晚到十四世紀的朝鮮李朝時代所編輯的
《東文選》卷一一四中發現列有〈道場文〉一目，而續書中仍然收錄了不少法會的相
關文章。其影響東亞各國文化與文學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故池田溫先生云：

古代日本八至十二世紀佛教屬隆盛期，皇室貴族以下熱情奉佛，佛事法
會頗受重視，因茲一流文人競作愿文，對比唐宋其現存者頗多。其文章
風格基本踏襲唐前期體勢，時混中唐元白文風。吐魯番、敦煌雖在西陲，
繼續蒙受中原佛教文化波及。其石窟倖存中原千年湮滅之文物資料，關
於佛教功德論、愿文之類，現在能對照吐敦與日本，其互相發明可資深
入考察者不少��。

偉哉！ 池田先生之言在在說明了這類文本的重要性，甚至更直接指出了它與東亞各
國佛教文化的密切關聯。以至於在漢字文化圈內的周邊國家，除了日本國以外，如
韓、越等國的上梁文體，依然可以看到漢文化圈內的影響和流變痕跡，而上頭看到
日本和尚所帶走的諸多齋文寫卷紀錄，恰好印證了這件歷史事實。也因如此，這類
作品往往成為寺廟僧尼學子課讀的必修教材，如《齋琬文》不但存有很多習書記誦
的複本寫卷，北大��
�	號卷尾也有一行題字云：

《諸文要集》一卷 大曆二年（��）三月 學仕郎 李英寫

可見這個本子的抄寫者李英還是一位學生的身份。如果再更進一程的探究，這位學
仕郎抱持著什麼樣的目的抄寫《諸文要集》 ？ 是把該書視作一般的知識用書 ？

��池田溫，〈吐魯番、敦煌功德錄和有關文書――日本古代愿文的源流〉，����年國際敦煌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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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準備在學習之後作為未來的謀生工具？ 從這簡短的一行文字中無法確認。但是
一般舉行正式法會時，仍然需要具有公認神媒身份的僧尼才有主持指揮道場的資格，
而且越是重要的法會更要敦請位高權重的高僧大德出面，才足以顯得法會的隆重，並
得到庶民百姓的信任，突顯出法會的效力。那麼，這位學郎在求學過程中既然抄寫
《諸文要集》，是否已經許下宏願，決定將來必要接受具足戒出家，成為一位聲望隆
重的法會主持者 ？ 這點或恐言之太早，不如把他看作是受制於寺廟中接受教育的
課讀環境，因而不得不接受這類必修的讀寫教材吧！
　至於書名題作「京右街副僧錄內殿三教首座光道大師賜紫仁貴撰」的《諸雜齋

文》下卷，則是一本他為一些特定的法會舉辦時所撰寫的散篇，然後集結成書，雖然
只存下半部，也非屬於應用文書一類，但是卻足以比較和證明前面所提及的各種應
用齋文文本與實際齋文文本之間的異同。尤其以作者聲望之尊與地位之隆給予衡量
考慮的話，這部集子的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何況其參與的社交層面十分廣泛，對
於晚唐的歷史真相及宗教活動也提供了不少的珍貴史料，則其文獻價值又與一些應
用性質的齋文文本不同，而唐人此類世俗齋會匯集成冊的專屬著作已不多見，今日
唯有此本獨存，不但證明了唐代法會的大量盛行，更可補苴有唐一代文獻史上的諸
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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